
公 告

安徽吉米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月瑶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552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2 月 5 日 16 时 1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

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
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安徽蓝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丁冉、夏滨滨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524、

2525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

书、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
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时在

中国工业设计城 C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

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合肥启城慧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军、黄开响、王影、高玉双、程军芳、胡文龙、王凯与

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176-1181、1338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

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号仲裁裁决书 1176-1181、1338。你公司可自公告
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
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西苏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宇、张仁杰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630、

2631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补充证据材料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

并定于 2026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 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

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

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合肥云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吴永剑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737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737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
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

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安徽儒鑫物流服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徐福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938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938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
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

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深圳展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展动力人才资讯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杨旭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700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2 月 4 日上午 9时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

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（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

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安徽紫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张圆圆、杨乐乐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721、

1912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721、1912 号仲

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

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 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安徽天嬴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周江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902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1902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
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

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公 告

安徽九源空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訾希文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595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

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 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
遗失声明

蒙城县人民法院叶大伟遗失执行公务证（编号：34030493），声明作废。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